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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 

 先知彌迦來自於鄉村，所以他深知民間疾苦，也感受到社會的不公不

義，對下層社會民眾的剝削。因此他大聲疾呼，要以色列百姓悔改歸正，

以免神的審判臨到就悔之已晚了。然而良藥苦口，儘管先知言之諄諄，民

眾卻聽之藐藐。 
 

I. 定罪與審判(2:1-5) 
1. 惡人的惡行(2:1-2) 

� 這些惡人終日「圖謀」惡事，他們不是偶爾失足，而是刻意地

行惡，因此更是罪加一等。 
 

� 「貪圖」別人的財產，是犯了十誡的最後一誡：「不可貪戀人

的房屋，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…並他一切所有的。」(出 20:17) 
 

2. 神的審判(2:3) 
� 反諷的是，當惡人在「計畫」行惡時，神也在「計畫」如何懲

罰惡人。他們的罪不可赦，神公義的審判即將臨到他們。 
 

3. 惡人的下場(2:4-5) 
� 這些「悖逆的人」是指那些即將侵占以色列全地的亞述人。那

些侵占別人財產的權貴，最後自己也將落得一無所有。 
 

� 將來猶太人由被擄之地回歸時，將重新拈鬮分配土地，正如約

書亞進入迦南地時，為十二支派分配土地一樣(書 14:2)。然

而那時，惡人因「絕子絕孫」，所以無人可以配得土地。 
 

II. 假先知的虛謊(2:6-11) 
1. 假先知曲解神的應許(2:6-7) 

� 假先知否定神藉先知警告之言(摩 2:12;7:13;賽 30:10)，他們

宣稱：『我們不會蒙羞。神豈不是常常忍耐嗎？神真會做這樣

(嚴厲審判)的事嗎？』這是片面、偏頗、虛假的「福音」。 

2. 背道之民的惡行(2:8-9) 
� 以色列百姓因背道而成為神的仇敵，他們欺壓剝削窮人、寡婦

和孤兒。 
 

3. 神的審判(2:10) 
� 神宣告的審判乃是這些以色列民將被逐出「應許之地」。這原

是他們的「安息之地」，如今因他們的罪惡，這地被污穢了。 
 

4. 假先知傳討好人的信息(2:11) 
� 假先知為要討人的歡心，就應許人各樣的祝福，如五榖豐收、

酒醡滿盈，卻不願意斥責人的諸般罪惡。 
 

� 今天教會中也有人宣講「成功神學」的信息，廣受歡迎。這是

值得我們警惕的現象。 
 

III. 餘民必蒙救贖(2:12-13) 
 1. 牧人將召聚餘民(2:12) 

� 這些「剩下的人」就是忠心的「餘民」，他們是先知書中至終

得蒙救贖的對象。 
 

 2. 君王將率領餘民脫離困境(2:13) 
� 這個脫離困境、凱旋而出的應許，在希西家王脫離亞述王對耶

路撒冷之圍，及被擄的猶太人由巴比倫回歸時曾部份應驗了。

然而真正完全的應驗，只有等到彌賽亞之君來臨之時。 

 

結 論 
 

 

 

討論問題： 
 
(1) 在今天物質主義充斥的情況下，你曾否覺察你也在「貪戀」某些東西？

你是否會極為渴望得到某些東西(新車、新房子等)請分享。 
(2) 請自我反省：你讀經時，是否會偏好讀祝福和應許的經文？聽道時，

是否比較喜歡聽較輕鬆的信息(如見證、故事、笑話)？ 
(3) 在人慾橫流的亂世，要做一個忠心的「餘民」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們要

要以怎樣的心態來面對這樣一個世代？請分享。 


